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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投诉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政服务组织投诉处理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投诉分类、投诉处理依据、投诉处理

机构与人员、投诉处理程序、争议解决、处理结果应用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家政服务组织对投诉的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12—201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19012中的某

些术语和定义。

3.1

投诉 complaint

就产品、服务或投诉处理过程，表达对组织的不满，无论是否明确地期望得到答复或解决问题。

注 1：投诉也可在组织和顾客互动中的其他环节产生。

注 2：投诉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

［GB/T 19012—2019，定义3.2］

4 基本要求

4.1 应对投诉处理过程进行规定并做出承诺。

4.2 应向顾客提供投诉处理的信息。以公告牌等开放方式明示投诉受理部门、电话等信息，或在相关

资料上注明相关信息。信息应准确、无误导。

4.3 对服务中的投诉，应及时做出反应，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或处理措施。应关注顾客对投诉处理的需

求和期望。

4.4 处理投诉应以法律法规、标准、合同约定为依据。对于触犯了法律法规等重大投诉应立即向上级

有关部门反映。

4.5 投诉处理应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在投诉处理过程中，应平等、客观、无偏见的对待每件投

诉。

4.6 应将处理投诉作为发现家政服务中问题、提高组织服务质量的契机，积极处理问题、化解矛盾，

力促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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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处理投诉应坚持“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让顾客充分表达诉求，既使是不合理要求或发生误解时

也不能打断顾客的陈述，只可委婉地说明事实。

4.8 应对获取的投诉者个人信息保密，避免被泄露，相关信息仅限于家政服务组织内部处理投诉使用，

未经投诉者同意或法律规定公开，不得将其公开。

5 投诉分类

5.1 有效投诉

经调查核实，在家政服务的过程中对违反家政服务的合同约定或不符合相关标准的投诉。

5.2 重大投诉

触犯法律法规，涉及安全、赔偿金额较大、社会影响面较大、短期内高发的有效投诉。

5.3 无效投诉

经调查核实，非家政服务组织责任的投诉。

6 投诉处理依据

投诉处理的依据包括：

a)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b) 有关家政服务质量方面的标准；

c) 本组织投诉处理的标准和制度；

d) 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e) 本组织对社会公开的服务承诺；

f) 同行业的惯例。

7 投诉处理机构与人员

7.1 家政服务组织应根据组织规模建立专门的投诉受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接受投诉，调查、核实投

诉情况，处理投诉。

7.2 投诉受理机构的管理者应为家政服务组织的高层管理者。

7.3 投诉处理人员应具备处理投诉所需的个人素质、技能、培训、教育和经验：

a)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沟通协调能力；

b) 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c) 掌握本组织制定的投诉处理程序；

d) 熟悉本组织服务事项和相关知识；

e) 熟悉家政服务行业投诉处理的惯例。

7.4 家政服务组织应围绕人员职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内容对从事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8 投诉处理程序

8.1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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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受理的范围

家政服务组织应规定受理的投诉范围及具体内容，为投诉处理的各个环节做好基础工作。受理投诉

范围包括：

a) 属于本组织经营的服务产品、服务过程的质量问题投诉；

b) 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服务质量投诉除外；

c) 可不予受理的其他投诉除外，如：超出服务范围、服务时限的投诉不予受理。

8.1.2 受理方式

家政服务组织应提供满足顾客需要的、灵活便捷的投诉受理方式，可包括：

a) 当面口头投诉；

b) 信函、邮件、网络等书面投诉；

c) 电话投诉；

d) 其他。

8.1.3 受理要求

8.1.3.1 受理投诉应实行首问负责制。如遇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应立即向上一级部门反映，以促进

问题的顺利解决。

8.1.3.2 家政服务组织接到投诉后，应及时做好相关记录，并在《投诉处理登记表》（见附录 A）中

填写相关信息，妥善保存投诉者提供的证据。

8.1.3.3 受理投诉时应认真倾听顾客投诉，并做好记录。

8.1.3.4 受理投诉时应保持冷静，态度诚恳，神情专注，语言平和，禁止说：“不是我管的、不会、不

知道、不懂”等言语。

8.2 调查

8.2.1 受理投诉后，受理人应及时向被投诉人或相关部门反馈并了解情况，督促被投诉人主动配合调

查。

8.2.2 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所反映情况不一致时，投诉受理人应积极收集必要资料，分析研判，查清事

实，分清责任，给投诉者准确答复。

8.2.3 经调查，投诉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视为无效投诉。

8.3 处理

8.3.1 经核实可以当场解决的投诉，受理人应立即予以解决，并在《投诉处理登记表》上记录处理结

果，对在规定时间内难以处理的投诉，应向投诉者说明情况并确定解决时间。

8.3.2 对于重大投诉，应立即上报家政服务组织的最高管理者，由最高管理者组织采取相应措施予以

解决。

8.3.3 对于无效投诉，受理人应向顾客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并做好记录。

8.3.4 家政服务组织应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依据，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

a) 道歉；

b) 更换；

c) 补偿；

d) 赔偿。

8.3.5 确认投诉问题属实后，应及时将解决方案告知顾客，顾客认可同意后应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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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顾客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时，应进一步协商，直至双方达成共识。

8.3.7 家政服务组织对投诉受理登记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9 争议解决

在处理结果产生争议时可采取以下途径予以解决：

a) 进一步沟通与调解；

b) 向消费者保护组织或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c) 向国家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d) 向人民法院起诉。

10 处理结果应用

10.1 投诉的处理结果应及时进行通报，并作为家政服务组织考核的依据。

10.2 家政服务组织应做好统计、分析工作，不断完善制度，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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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投诉处理登记表

投诉处理登记表

1 投诉者信息

姓名/组织： 地址：

邮编： 电话：

投诉代理人信息：

2 服务描述

描述（服务订单）：

3 发生的问题

发生时间：

问题描述：

4 投诉分类

有效投诉 □ 无效投诉 □ 重大投诉 □

5 补救措施要求

有 □ 无 □

6 处理方式

道歉  更换  补偿 □ 赔偿 □

其他：

7 处理结果

8 争议解决

9 投诉处理组织意见

注：应明确投诉代理人与投诉人关系。

投诉受理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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